衛生福利部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推動小組
第3屆第3次會議紀錄
時　　間：107年4月16日（星期一）下午2時整
地　　點：本部301會議室
主　　席：陳召集人時中（呂副召集人寶靜代）　　　紀錄：蕭文玲
出席委員：黃副召集人梅月（林編纂敏蕙代）、蔡副召集人碧仲（許主任檢察官鈺茹代）、邱副召集人昌嶽（周警政委員幼偉代）、施委員淑惠、紀委員惠容（王處長淑芬代）、陳委員淑芬、白委員麗芳、白委員智芳（曾主任瀞儀代）、陳委員誠亮、劉委員淑瓊、呂委員立、潘委員淑滿、許委員福生、楊委員培珊、林委員春鳳、姚委員淑文、周委員煌智
請假委員：鄭委員乃文、金委員甌、邱委員明弘、林委員明傑、賴委員芳玉、游委員美貴
列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一、確認第3屆第2次推動小組會議紀錄：確認。
二、主席報告（主席致詞）：略。
三、專案報告（各委員發言摘要如后附）
案由：「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規劃與進度報告。
決定：有關各位委員所提意見，本部將納入未來推動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工作之參考。
四、討論事項（各委員發言摘要如后附）
 第一案 
案由：有關劉淑瓊教授與呂立醫師合作之重大兒虐案與根本原因分析報告後續改善作法，提請討論。
提案人：呂立委員
說明：去年重大兒虐案與根本原因分析專案已經結案，也已經產生報告。根本原因分析一個很重要的概念是分析完，要產生改善措施，並予以執行落實與回饋，需要進行多個PDCA改善專案，以改善問題，才能精進。沒有改善，根本原因分析的工具能發揮的效果很有限。所以在產生此報告後，有無經過進一步分析討論?政府推動相關改善專案情形如何？有無擬定改善專案與政策？
辦法： 
1、 針對根本原因分析所提出的根本原因，進行盤點，與了解改善措施內容，提請報告與討論。
2、 根本原因改善計畫時程，提請報告與討論。
衛生福利部保護服務司回應意見：
1、 研究成果摘要：
    本部於105年3月委託國立臺灣大學劉淑瓊副教授及臺大兒童醫院呂立主任，進行為期一年之「重大兒童及少年虐待事件分析研究」，係以100年至105年間列入本部重大兒少虐待事件防治小組會議之104件重大兒虐案件為研究樣本，進行量化與質化之分析，其中質化分析運用根本原因分析法(Root Cause Analysis，簡稱RCA)，以系統化、邏輯性的方式，利用相關工具表單，歸納出案件發生之根本原因。
    研究成果發現，重大兒虐案件發生之根本原因，可歸納為個人層次(調查評估欠缺敏感度、處遇服務不夠積極)、組織層次(督導主管未發揮功能、未建立網絡資源體系、網絡單位未關注兒少)及國家層次(跨單位合作協調不足)，另針對重大兒少虐待事件檢討機制部分，則有報告資訊不盡完整、檢討形式大於實益等缺失。
2、 本司業彙整並擬定相關策進作為如下：
	研究建議
	策進作為
	辦理情形

	(一)
強化社工調查評估知能
	1. 精進及發展結構化安全評估與風險評估工具，輔助社工人員相關決策
	安全評估工具2版及風險評估工具將於108年初定版實施

	
	2. 透過資訊系統自動警示功能，提醒社工人員注意案件風險因子
	107年初規劃完成，預計107年底前建置完畢

	(二)
提升兒少保護處遇品質
	1. 研修「家庭功能評估及家庭處遇計畫工作手冊」，協助社工人員精進家庭處遇品質
	家庭功能評估表已修改完畢，工作手冊預計107上半年完成

	
	2. 精進強制性親職教育工作，包含：發展評估指引及數位教材、補助地方政府執行方案、定期檢討執行情形
	106年已運用公彩經費補助地方政府，並定期檢討，107年賡續辦理；107下半年前將完成評估指引及108年下半年完成數位教材

	
	3. 針對服務超過半年之個案，召開成效評估會議檢視服務成效
	業納入「社政機關兒童及少年保護案件通報處理、調查及處遇服務作業程序」及考核指標

	
	4. 針對多次通報、安置後返家評估、是否結案等重大議題，透過重大決策會議研討
	業納入「社政機關兒童及少年保護案件通報處理、調查及處遇服務作業程序」及考核指標

	(三)
建構兒少保護網絡合作機制
	1. 多重議題或嚴重案件，納入家暴安全防護網，透過系統交換服務資訊，跨網絡合作提供案家處遇服務
	併入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辦理



	
	2. 建置兒少保護網絡資訊交換平台，線上獲得個案網絡資訊，以利社工完整評估兒少受照顧情形及再受虐風險
	105年建置完成，106年中完成表單修正，後併入社安網計畫以交換更多元之個案資料

	(四)
加強初級預防宣導教育
	1. 發展責任通報人員輔助指引及工作手冊，協助通報決策與提升通報品質
	業於106年中發展完成，每半年請地方政府檢討指引使用率

	
	2. 推動「家庭暴力社區初級預防推廣計畫」，推廣在地社區「暴力零容忍」之意識，發掘社區中可能受虐之兒少
	107年賡續補助社區發展防暴宣導推廣活動，並辦理相關訓練

	(五)
改善重大兒虐檢討機制及發展統計分析工作
	1.運用並推廣根本原因分析(RCA)個案檢閱方法，提升重大兒虐檢討成效
	業彙整檢討指引，106年7月函頒、11月辦畢教育訓練；107年度將辦理個案觀摩研討會，以賡續推廣RCA檢討模式

	
	2.建立重大兒虐案件資料庫，以統計分析及管控重大兒虐風險因子，回饋至兒少保護總體政策
	107年將規劃建置線上重大兒虐檢討表單


決議：
1、 有關6歲以下弱勢兒童主動關懷方案，本部持續精進中，本（107）年度並由本部國民健康署、社會及家庭署及保護服務司等單位針對育兒指導計畫，共同研商加強落實親職教育，爰請相關單位將辦理情形提列下次會議專案報告。
2、 另有關兒童及少年受虐統計數據，鑑於陳副總統於總統府人權諮詢會議中亦再次提醒，政府單位所使用之數據，其統計期間、操作型定義等應具一致性，而非各單位各自依照不同流程進行，所產出的統計數據不一，易造成社會大眾或他單位錯誤引用或誤解，爰請本部保護服務司邀集相關單位（本部國民健康署、統計處等）召開研商會議，俾確認數據之正確性。

第二案 
案由：有關2019年勵馨基金會主辦第四屆全球婦女庇護安置大會，邀請各縣市政府協辦一案，提請討論。
提案人：紀惠容委員
說明：
1、 全球婦女庇護大會(World Conference of Women’s Shelter–WCWS)起源於全球婦女庇護網絡(The Global Network of Women’s Shelter)，成員認為唯有透過彼此分享服務知能與跨境串聯，才能有效改善性別暴力問題。因此每隔3到4年舉行全球婦女庇護大會。2008年第一屆大會於加拿大舉行，51個國家800人參與。2012年第二屆大會於美國舉行，96個國家1500人與會。2015年第三屆大會於荷蘭舉行，115個國家1200人與會。第四屆大會預定2019年11月8日至11月11日於台灣舉行，擬邀請120個國家參與，預估將有1500人參與盛會。
2、 2017年8月，勵馨基金會在臺灣舉辦亞洲婦女庇護安置網絡年會及研討會，共有16個國家及香港地區、28個國際組織、39位外賓，超過180人參與，激盪與構思具有前瞻性、可實踐性及充權能量的庇護模式。亞洲婦女庇護安置網絡 (Asian Network of Women’s Shelters, ANWS) 成員一行35人並於8月30日在ANWS主席暨勵馨基金會執行長紀惠容的率領下，至總統府拜會副總統陳建仁。副總統除了感謝與會成員長期提供受害者關懷與照顧的完整網絡外，並期待未來能持續合作，促進性別平等；陳建仁更允諾支持台灣主辦第四屆全球婦女庇護安置大會，這將是台灣社福界第一次主辦全球國際會議。
3、 婦女庇護提供受到家庭暴力、性剝削、人口販運之婦女與兒少庇護服務，是協助倖存者復元創傷、修養生息、重新得力之穩定社會的基石。庇護服務的型態從緊急短期的人身安全保護到中長期的居住服務與獨立宿舍，並須搭配其他婦女就業經濟培力的工作，乃至全球化女性勞動者的移動所衍生的人口販運議題，庇護安置的工作隨著社會變遷與全球化的發展也不斷的改變。
4、 勵馨基金會已積極邀請台灣長期關心婦女議題與提供安置庇護服務的民間團體，共同參與籌備這場盛會，讓各自關心的議題能在國際間進行對話與交流，除了邀請歐美先進國家，也會號召發展中國家參與盛會，促成國家、區域與子區域之間相互學習，並與世界各國分享台灣庇護安置的成果。透過民間組織的力量促進台灣與國際間的交流，也是爭取台灣國際知名度與影響力的好機會。
辦法：誠摯邀請各縣市政府共同協辦，與會者為來自全球婦女庇護服務的專家學者及實務工作者，為了增進文化交流，讓與會各國看見台灣各地的人文特色，期待各縣市政府協助內容如下，可依各縣市政府情況選擇協辦內容：
1、 本會將於107年7月前向各國公開徵選庇護相關議題之文稿，並欲邀請各縣市政府於大會期間協助辦理1至2場次工作坊。
2、 於大會議程結束後安排觀光旅遊行程
（1） 時間：1天或2天1夜觀光旅遊，可包含參訪各縣市政府相關服務業務。
（2） 人數：依各縣市政府可接待人數。
（3） 經費：提供交通、食宿每人所需收取費用，將列入宣傳說明。
（4） 人力：各縣市政府提供主辦窗口及精通英語能力之接待人員。
三、提供宣導品宣傳各縣市政府政績：上述第二項觀光行程將視參與者報名的實際狀況調整，各縣市政府需於107年12月底前提出行程規劃及費用收取金額，以利上網宣傳。本會將於官網發佈並宣傳協辦之縣市政府，並開放國外貴賓自由選擇想要觀光的縣市進行登記，再由本會工作人員彙整名單提供給各縣市政府主辦窗口。
衛生福利部保護服務司回應意見：
勵馨基金會籌辦中之2019年第四屆全球婦女庇護安置大會，有助於臺灣在婦女庇護議題上與國際接軌及交流，有關勵馨基金會擬邀請地方政府於大會期間協助辦理1至2場次工作坊一節，請各地方政府大力支持協助。另大會議程結束後安排觀光旅遊行程一節，請各地方政府自行評估後，有意願者向勵馨基金會提出規劃方案。
決議：洽悉；惟本案性質非屬討論提案，爾後是類案件請秘書單位提列為報告案。

臨時提案
案由：有關本轄刑滿出獄之性侵害犯罪高再犯風險加害人梁○盛無合適安置處所一案，提請討論。
提案人：彰化縣政府
說明：
一、梁員為中度智能不足及患有注意力不足過動症，其於民國93年期間犯性侵害案件，遭判有期徒刑6年，並於徒刑完畢後需至相當處所施以監護3年。
二、前述監護地點為臺中市宏恩醫院龍安分院，監護處分至105年11月30日止，該員離院前經前開醫院評估自我約束能力差，有高度性犯罪再犯風險，故宏恩醫院建議持續追蹤管理，並協助個案從事庇護性工作，甚至重回保護性機構安置。
三、該員回歸社區後，因智能障礙因素故身心治療或輔導教育吸收效果有限且具高再犯風險，本府嘗試找尋機構或醫院安置該員，惟礙於機構、醫院之人力/個案資格/案家意願，終無能入住。
四、梁員精神與思考判斷功能未達精神障礙標準，尚無法申請到精障手冊，不利於較有約束力之精神安置機構找尋。目前梁員於家屬同意協助下暫留某醫院精神科慢性病房，透過獎勵制度並嚴加控管而狀況穩定，但長期住在管制病房乃不符合規定並非長久之計。
辦法：
一、建請衛福部協助本府媒合長期安置梁員之適當處所。
二、梁員未於機構安置前，持續由本府性侵害犯罪加害人刑滿出獄後監督處遇聯繫會議列管。
三、依107年3月13日彰化縣107年度性侵害犯罪加害人刑滿出獄後監督處遇聯繫會議第1次會議討論，與會專家學者建議除台中刑後強制治療處所外，中央是否能針對有智能問題之高再犯率性侵害加害人，積極規劃適當處所安置，以解決地方政府處理類此案件之困境。
衛生福利部心理及口腔健康司回應意見：
一、查個案監護處分執行結束後，雖經診斷而安排入住精神科病房，惟其精神與思考判斷功能，經鑑定未達精神障礙標準，亦不符強制住院規定。另與現行身心障礙福利機構所收治對象相較，依個案中度智能不足程度，機構則多因安全管理考量而無法收住，且無強制安置之法源依據。
二、依「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0條及「性侵害犯罪加害人身心治療及輔導教育辦法」第2條、第11條規定，個案因智能障礙及合併有精神疾病，其處遇除應以精神治療、行為治療為主，衛生局性侵害加害人評估小組應至少每半年評估個案再犯危險程度，防治中心則可於每季監督處遇聯繫會議中，提報討論個案社區監控狀況。至個案處遇期間，如經評估小組鑑定、評估自我控制再犯預防無成效，建議可依「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2條之1，檢具相關評估報告，聲請法院裁定執行強制治療。
三、至強制治療處所設置問題，本部除業與法務部合作調查醫療機構意願、召開說明會、研修處所設置標準及治療費用支付標準，並實地現場會勘相關地點。因處所設置議題，已列為司法改革國是會議結論，本部與法務部將持續評估適當地點，以規劃設置強制治療處所。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回應意見：
一、有關彰化縣政府所提個案，屬於犯罪時間在93年以前之案件，依據性侵害防治法第22條之1規定，已由法院裁定須接受強制治療，治療評估結果仍屬高再犯個案，按規定應繼續接受強制治療。惟該府所述，個案似已離開原治療醫院回歸社區，與規定似有未合，再請釐清既已評估具高再犯風險，為何未繼續於醫院內接受治療。
二、智能障礙者性侵害加害人因認知因素，以一般性侵害加害人處遇方式處理，常導致治療成效低，目前在治療期間已引入相關專業領域如特殊教育之協助，後續評估時，較能妥適判斷治療之成效。
三、本個案雖屬智能障礙者，卻未必符合住宿型身心障礙福利機構服務對象，且現行身心障礙福利機構並非為安置此類個案所設計，因此空間上、服務型態上、人力配置上並無法提供完善的處遇及監控，甚至工作人員專業上亦有待加強，因此，此類個案目前並不適合安置於以服務重度以上之身心障礙福利機構。
四、為解決性侵害加害人處遇問題，本部心理及口腔健康司刻正研議相關法令規定之修正，目前已檢討強制治療支付標準、治療處所設置標準及辦理強制治療處所意願調查，並研擬智能障礙者性侵害加害人安置服務方案。本署則與本部心理及口腔健康司合作，配合其所規劃智能障礙者性侵害加害人安置服務方案，進行相關人員之專業訓練及合適場地之調查，後續如有合適且有意願之機構，亦將輔導進行上開方案之試辦。
[bookmark: _GoBack]決議：有關合併精神或心智障礙之性侵害犯罪加害人社區處遇相關議題，先前已納入本小組歷次會議決議事項中並持續追蹤辦理情形，爰請本部心理及口腔健康司、社會及家庭署參考委員意見邀集相關單位賡續研議，並於下次會議前完成研商會議，亦得邀請本小組關注該議題的委員參與。

五、歷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報告
（1） 上次（第3屆第2次）會議事項：
1. 討論提案：
(1) 第1案：解除列管；惟請本部保護服務司於完成修訂通報表單後另提專案報告。
(2) 第2案：繼續列管（本部心理及口腔健康司、本部社會及家庭署）。
(3) 第3案：解除列管；惟請本部保護服務司於相關表單研修完成後另提專案報告。
2. 工作報告：
(1) 第1案：解除列管。
(4) 第2案：解除列管。
（2） 歷次會議事項：
1. 專案報告：解除列管。
2. 討論提案：
(1) 第1案：解除列管；惟請本部保護服務司於完成兒少家內性侵案件安置返家評估指標與流程指引後另提專案報告。
(2) 第2案：解除列管。
(3) 第3案：繼續列管（本部心理及口腔健康司）。
六、各單位工作報告：略。
決定：
（1） 洽悉。
（2） 有關國際「ME TOO」運動所涉及性騷擾及性侵害犯罪議題，近期我國有許多師對生相關案例出現（如：體育教練對學生），針對是類案件教育部之因應態度為何？是否有更多預防措施或精進作為？請教育部於下次會議提列專案報告。

七、臨時動議：無
八、散會：下午5時5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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